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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台北總會大專生實習須知 
112.08.04 

一、招收對象： 

1.大專院校之法律系（所）、社會科學、社工、行政相關科系（所）、

設計相關科系（所）、大眾傳播相關科系（所）學生或研究生。 

2.對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及民生消費相關議題有興趣者優先錄取。 

 

二、實習期間： 

1.期中實習：實習時數依學校規定，但每週至少 3小時。 

2.暑假實習：每年七、八月，每週至少 20小時，每位實習生至少四            

週。 

3.寒假實習：每年一月，每週至少 20小時，每位實習生至少四週。 

 

三、招收人數：經書面審核徵選後決定，期中實習最多 25位，暑假

實習最多 10位，寒假實習最多 5位，擇優錄取。 

 

四、申請期限：期中實習（上學期）請於 5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暑假實習請於 4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期中實習（下學期）與寒假實習請於前一年 11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 

               

五、申請辦法：請系辦發文，並檢附實習學生之實習計畫（註明預計

實習期間）、個人履歷自傳、成績單提出申請，經書面審核後決

定錄取與否，原則於開始實習前一個月通知。 

 

六、實習內容（實際實習內容由本會安排）： 

1.法律諮詢協助： 

(1) 協助到會諮詢的消費者填寫諮詢表。 

(2) 引導消費者進入諮詢室與律師面談。 

(3) 協助律師析覆諮詢過程的進行及協助商談相關事宜。 

2.團訟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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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整理、影印、掃描資料團體訴訟相關資料等行政業務或參與

團訟開庭及會議。 

3.申訴業務行政作業： 

  書面申訴案件之建檔與整理相關資料。 

4.雜誌編輯行政作業： 

(1) 整理或編譯國內國際消費新聞並建檔。 

(2) 參與雜誌的內部企劃與議題討論。 

(3) 雜誌內文圖檔製作、校稿等。 

(4) 整理電子雜誌等事務。 

5.記者會行政作業： 

(1) 核對新聞稿資料。 

(2) 協助採樣整理樣本。 

(3) 布置記者會現場。 

(4) 蒐集消費新聞。 

(5) 官網上稿作業。 

6.資源發展行政作業： 

(1) 活動籌辦等支援事務。 

(2) 視覺、文宣、影片等支援事務。 

(3) 宣傳、消息轉傳分享等支援事務。 

(4) 名單資料搜尋整理、建檔更新等支援事務。 

(5) 活動現場之導引、場佈等支援事務。（若活動恰於實習期間舉行） 

(6) 校園消保相關：學生彼此或系所窗口間聯繫互動、議題討論、學

生活動響應等支援事務。 

7.其他需協助事項： 

  如支援本會公益或宣導活動及其他需協助的業務。 

 

七、實習規範： 

1.本會僅提供實習機會，無支付任何名義之報酬及費用；實習學生須

自行負擔交通費、餐飲費及保險等費用。 

2.實習生出缺勤應按照本會之規定（平日早上 9:00~12:00 或下午

13:30~17:30 到班），遲到或請假需於事後補足實習時數，並應事

前告知本會承辦人員，若未請假者，以曠課論；實習期間因颱風等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致實習時數不足者，仍應補足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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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所召開的各項會議或訓練，歡迎實習生得自由參加。若指派為

活動協助的工作人員，時數可計入實習時數內。 

4.若需開立實習證明，實習生須於實習結束前一周提出申請，實習證

明依實習時數開立。 

5.實習生應依學校規定按時繳交實習工作記錄或報告。 

6.實習生應遵守本會各項工作規定，並接受本會指導人員的指揮監

督。 

7.實習生於本會實習期間所接觸的資料、文件，未經本會同意不得攜

出或對外揭示、洩露。 

8.實習生應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不得將有關個資事項外

流或分享。 

9.實習生應遵守職場專業倫理。 

10.其他未盡事宜，本會得依實際情形，隨時調整並告知實習學生。 

 

八、實習注意事項： 

請實習生可先行瞭解本會之網站資訊，並上網搜尋消保法、民法 

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本會網址：www.consumers.org.tw。 

http://www.consumers.org.tw/

